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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人社规〔2020〕13 号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湖南省财政厅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

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6 号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

作十六条措施>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20〕20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整体稳定，现就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一政策覆盖范围 

为保持政策连续性，明确全省范围内除财政全额拨款、差额

拨款单位之外的失业保险参保单位，符合条件的，均可申请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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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岗返还；全省范围内的失业保险参保企业，符合条件的，均可

申请困难企业稳岗返还。其中，被列入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部门

“黑名单”和司法部门“失信被执行人”的单位，不予享受以上两项

稳岗返还。 

二、加大省市调剂力度 

实施企业稳岗返还的统筹地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

余应具备 12 个月以上支付能力，实施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的统筹

地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具备 24 个月以上支付能力，

失业保险基金使用管理规范。对截至上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备付月

数不足 24 个月的统筹地区，可由省市两级调剂金调剂补足至 24

个月。 

三、细化裁员率计算方法 

申领一般稳岗返还或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时，单位裁员率可按

上年度参保职工减少人数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上年度参保

职工人数比较确定，两种方式计算出的数值取较低者作为单位裁

员率。其中，对于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计算出裁员率低于统筹

区控制线的单位，还需满足上年度参保职工减少人数不超过单位

参保职工总数的 20%，才可申领一般稳岗返还或困难企业稳岗返

还。 

四、厘清两项返还标准 

关于一般稳岗返还，对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，根据单位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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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返还标准，除财政全额拨款、差额拨款单位之外的失业保险

参保单位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%，其中,①兼并

重组、化解产能过剩、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

失业保险费的 70%；②对不裁员或少裁员中小微企业返还标准最

高可提至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100%（受理期限截止到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）。同时属于以上两种类型的企业，按较高标

准返还。 

关于困难企业稳岗返还，对符合条件的参保企业，可按不超

过 6 个月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。其中

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按照申报当月标准执行，参保职工人数按上年

10 月至本年 3 月的月均参保人数确定。 

五、明确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返还方式 

从事劳务派遣业务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可为实际用工单位

申请享受一般稳岗返还，返还资金须补贴到实际用工单位，返还

标准根据实际用工单位的性质和规模确定。裁员率要以实际用工

单位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变化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依据进行

计算。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为实际用工单位申请稳岗返还时，须

提供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的稳岗返还资金归属协议和双方企业

盖章确认的派遣人员年初、年末人员名单原件等资料。稳岗返还

资金可由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户直接拨付到实际用工单位账户，也

可整体拨付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账户，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根据双



 

 - 4 - 

方协议约定，应在资金到账 5 个工作日内拨付到实际用工单位。 

    本文件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
2020 年 8 月 13 日 

 

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   （联系单位：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）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8 月 24 日印发 


